附件1

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年   月   日

	建设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
	建设单位法人
	

	建设单位委托代理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单位地址
	

	建设工程名称
	

	建设工程地址
	
	所在区域
	

	建设工程总占地面积（M2）
	

	绿化施工单位
	

	绿化施工单位信用代码
	

	项目概况
	

	备注
	

	送审材料要求（请在相应项目前画“√”）

	[ ]1.建设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；
[ ]2.建设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受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，授权委托书原件（当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有关事宜时需提交，授权委托书要明确代理权限）；

[ ]3.施工设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；
[ ]4.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表；

[ ]5.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。
注：1.申请单位对送审材料及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存在弄虚作假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单位自负。

2.送审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确保与原件一致。


